
 

日期：114年2月7日
便 簽

單位：會計室
 
  

一、依本府110年7月7日府授主一字第1100155350號函及預算法

第62條之1規定，各機關應按月於機關資訊公開區公布政策

及業務宣導資訊。

二、各科室查填內容，彙整本局「114年1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

執行情形調查表」，詳如附件。

三、奉核後，公布前開調查表至臺中市教育局教育服務網。

四、文陳閱後存查。
 

第二層決行
承辦單位 決行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4/04030101

保存年限：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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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科員 洪佩岑：114/02/07 15:24

統整意見：

2.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股長 林怡君：114/02/07 16:32

統整意見：

3.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專員 林靜琴：114/02/07 16:35

統整意見：

4.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專員 林靜琴(代理：主任黃春福)：114/02/07 16:36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依本府110年7月7日府授主一字第1100155350號函及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，各機關應按月於機關資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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